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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的快速推进， 土地财政问题日益成为广

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土地财政及相应的地

方融资平台， 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了充足的资金，然而也带来了房价高企、

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等系列问题。 在新的

历史时期，如何认识土地财政？又如何去其

弊，兴其利？ 有关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深刻

认识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之下， 加快相应

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来实现。 本文即是从

这一视角出发， 揭示在相关制度背景下的

土地财政发展现状， 以及土地财政管理体

制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

一、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

近年来， 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已成

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 从普通公众角

度来看， 不断高企的土地出让收入是目前

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备受关注。

从财政角度考察， 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财

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最近几年已成

为地方政府财力的重要来源，由此有“土地

财政”之说法。①从国际经验来看，从土地及

附着于上的房产获取财政收入， 是一个常

态（贾康等，2012）。 然而，中国土地出让收

入的财政管理较为混乱， 地方政府对土地

出让收入的高度依赖也带来较高的财政风

险。除此之外，土地出让以及相关的征用问

题，还涉及到对征地农民的补偿、土地资源

的合理利用等关系到社会和谐和经济持续

发展等深层次问题， 这些都使得 “土地财

政” 已成为决策机构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问题。

在目前社会各界对此的讨论之中，所

使用的相关概念非常含糊， 最为常见的用

词是“土地出让金”。 在一些政府文件中也

使用 “土地出让金” 指代所有土地出让收

入。 ②然而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

关问题的通知》 系列解读之三中却明确指

出，“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所

取得的土地纯收益， 即土地出让总价款扣

除政府取得土地所支付的征地、 拆迁费用

以及宗地前期开发费等的余额， 土地出让

金一般只占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25％左

右。 ”解读中也明确指出,土地出让的总价

款都是政府收入,应纳入财政管理。 在新的

政府收支分类中， 基金收支科目中设置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来归结这部

分收入，本节将其简称为“土地出让收入”。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中的定义，土地

出让收入是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

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 包括受让

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 土地前期

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土地价款的

具体范围包括：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

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总成交

价款； 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

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

土地价款； 变现处置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

用权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

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

款；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

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

款， 以及其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

更有关的收入等。文件中同时明确指出，国

土部门等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收入同样要纳

入管理范围。从这些范围来看，土地出让收

入应是包括所有政府土地使用权交易所取

得的收入。

在法律上， 我国 1988 年的 《宪法》和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以及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

法律基础。这些法律以及 1998 年修改之后

的法律还规定，国家对土地实施用途管制，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征收

或征用土地，改变土地用途；任何单位和个

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

请使用国有土地，乡镇企业、农民建房和乡

（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除

外。 这些法律规定事实上把公益性用地和

非公益性用地都纳入了征收范围， 使得地

方政府垄断了城镇建设的所有土地供给，

使其获得所有土地收入成为可能。 1994 年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土地出让的方式进

行了明确规定，即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

协议等方式，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量采用

协议出让方式，产生土地收入的流失问题。

其后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相继于 2001、

2002 年等出台规定，明确应主要采用“招

拍挂”方式并保留部分协议出让方式，但对

于协议出让的程序和最低价格有明确的规

定。

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还

有其深刻的财税制度背景。汪晖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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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等（2009）、陈志勇等（2009）都指出，在

1994 年分税制及税制改革之后，尤其是经

过 1990 年代后期大规模国企改制之后，地

方政府从自己控制的企业手中获得自由支

配的财力的可能性下降，即“企业财政”的

局面基本结束，只能转向“税收财政”。 1998

年之后的住房制度改革又打开了 “土地财

政”之门。 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提出经营城市

和经营土地的口号，注重利用地方政府所掌

控的土地资源来获取最大化的财政收入。

实践中， 地方政府大都设立土地储备

中心，进行土地一级市场业务。 在 1999 年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后，地方政府多数

采用“公告征地”的模式，将农民手中的集

体用地转化为新增国有建设用地。 一些地

方政府还通过加大旧城改造力度， 由此获

得更多的可供出让土地。 最终所有国有土

地通过土地储备中心统一安排出让， 获得

土地出让收入。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应

当对原土地使用权持有人进行补偿。 近些

年来，地方政府的补偿标准有所提高，一些

地方政府还会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并

给于较高的一次性补偿，但总体上，农民只

得到地价 5%~10%的补偿 ， 村集体得到

25%~30%，60%~70%为地方政府所得 （汪

晖等，2009）。由此可见，征地的成本相对较

低，从而给地方政府较大的获利空间。

二、土地财政的发展现状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 土地出让

收入的规模大幅增加。如图 1 所示，我国的

土地出让收入增长非常迅速， 至 2011 年，

已从 1998 年的 507 亿元增长到 3 万多亿

元。如果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作为比较，其

在 1998 至 2011 年间也迅速增长， 土地出

让收入与其的绝对值之差有所扩大， 但相

对于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增加。

2007 年比重已到达 52%，2008 年则受经

济形势的影响回落至 36%，2009 回升到

42%，2010 年大幅上升到 72%，但 2011 年

回落到 59%。 图 1 也显示，相对于一般预

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更加不稳定。

2000 年至 2003 年， 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

速度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增长更快；2003

年至 2005 年，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几乎停

滞；而 2005 至 2007 年，土地出让收入又取

得了较快增长，2008 年则受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有所下滑， 而 2009 和 2010 年又开

始大幅上升，2011 年趋于平稳。

表 1 则是土地出让收入的分地区情

况。 从表中可见，2005 年至 2009 年之间，

全国范围内土地出让收入占地区一般预算

收入的比重持续上涨，依次为 39%、52%和

53%。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在这 5 年间的比

重均有所增长，但不够稳定。安徽、江西、四

川、重庆、浙江、福建、辽宁、山东、江苏、浙

江等省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的比

重都非常高，普遍达到 60%~90%。福建、浙

江 2007 年这一比重甚至超过 100%。 一些

地区的这一比重则相对较低，仅在 20%左

右。 考察这一比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

间的关系则可看到， 既有发达地区的土地

出让收入比重非常高，如江苏、福建、浙江；

也有不发达地区的比重非常高的情况，如

安徽、江西、四川、重庆等。 总体上，以往研

究中所指出的发达地区财政依靠土地收入

的现象（平新乔，2006），在 2005 至 2009 年

间并没有支撑依据。 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

遍地开花的局面， 不发达地区也有高度依

赖土地收入的情况， 土地收入占其财政收

入的比重与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并没有多少

正相关关系。

从土地出让单价来看， 其与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 但也存在一些

不发达地区，如四川、陕西、重庆等，土地出

让单价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异常高。 表

中也显示， 土地出让单价在不同年份之间

波动较大， 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势也有所差

异。 一些省份 2009 年的出让单价较 2007

年甚至下降，但也有一些省份翻倍了。

三、土地财政的财政管理问题

土地出让收入的财政管理问题主要涉

及到其用途安排、 不同政府间的分成以及

资金管理方式问题。 在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确立之后， 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些问题出台

了相关规定， 其后又根据形势发展对相关

规定进行多次修改。而在实践中，这些规定

往往不能得到落实，各地方的差异很大。

在土地出让收入的资金管理方面，早

期的焦点是财政部门要将这部分资金纳入

财政管理视野之中，避免坐收坐支。国务院

及各部委的相关文件， 多次强调要将土地

出让收入全额纳入财政管理程序中 。 如

1992 年财政部的《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

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中，

就要求土地相关收入应全额上缴财政 。

2000 年之后，各个地方发布的文件中也一

再强调土地出让收入应当实施收支两条线

管理，土地出让收入应全额进入财政专户。

一些地区（如重庆），甚至已要求土地出让

收入全额进入政府基金预算。但总体上，土

地出让收入都是在财政体制之外循环，未

纳入财政管理程序之内。 迟至 2004~2006

年，审计署对 11 个城市的审计还发现有大

约 4%的土地出让收入未进入财政专户。

200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

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以及相关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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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人均 GDP

（万元）

土地出让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 土地出让单价（万元/公顷）

2009 2007 2005 2009 2007 2005

全国 2.52 52.69 51.83 39.53 778.01 519.95 355.33

北京 6.88 34.19 25.13 10.77 3826.86 1537.97 616.33

天津 6.24 69.58 69.55 38.71 1004.55 951.72 288.71

河北 2.43 53.08 48.78 32.18 411.15 435.49 257.26

山西 2.15 21.07 17.88 13.30 450.57 232.85 232.57

内蒙古 4.02 24.44 33.15 18.61 191.98 197.86 168.35

辽宁 3.49 56.28 65.41 39.97 603.38 646.37 368.72

吉林 2.63 30.49 38.50 28.24 462.84 301.25 192.27

黑龙江 2.17 29.36 21.62 13.60 502.32 294.79 239.14

上海 7.82 38.41 18.34 27.50 3965.72 1744.78 600.42

江苏 4.42 81.21 67.13 76.16 1004.31 504.37 444.16

浙江 4.43 118.84 101.82 75.60 2008.73 922.98 574.77

安徽 1.64 71.17 90.96 65.16 665.80 385.04 383.80

福建 3.31 70.77 101.78 55.52 1438.19 715.30 420.98

江西 1.72 50.44 48.46 59.69 383.76 305.92 347.49

山东 3.58 72.25 50.58 46.46 499.37 419.58 277.62

河南 2.05 32.91 27.71 23.83 440.72 291.03 284.47

湖北 2.25 43.52 63.38 43.74 506.15 436.14 342.81

湖南 2.02 24.35 52.97 40.02 452.16 395.77 260.34

广东 4.08 36.51 40.64 19.55 1374.63 645.10 264.11

广西 1.59 35.15 50.56 29.89 385.12 364.10 256.59

海南 1.92 74.07 51.34 41.94 809.52 314.43 399.30

重庆 2.29 59.32 81.08 62.77 1054.74 590.38 399.40

四川 1.73 59.93 99.20 82.19 713.15 864.24 461.12

贵州 1.03 19.63 28.54 18.63 466.72 431.83 385.36

云南 1.35 34.21 21.41 22.84 425.56 172.81 284.57

西藏 1.53 3.96 18.69 38.36 109.00 263.48 211.76

陕西 2.17 24.02 42.40 24.33 598.20 670.78 322.57

甘肃 1.29 21.51 19.49 15.35 359.40 160.00 61.20

青海 1.95 53.50 2.89 10.02 661.61 135.39 67.67

宁夏 2.15 58.13 63.70 28.84 368.44 120.36 173.64

新疆 1.99 15.12 21.44 11.90 169.17 108.50 62.63

表 1 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2005~2009）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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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陆续发布配套文件， 明确了土地出让收

入的财政管理相关问题。由此自 2007 年开

始， 土地出让收入的财政管理得以明确下

来。相关文件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

门负责征收管理， 可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负责具体征收。 土地出让收入应全额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 ,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

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包括： 征地和拆

迁补偿支出， 包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

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拆迁补偿

费；土地开发支出，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

出以及按照财政部门规定与前期土地开发

相关的费用等；支农支出，包括计提农业土

地开发资金、 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

出、 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

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城市建设

支出， 包括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

设施建设支出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

出；其他支出，包括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计提国有

土地收益基金、城镇廉租住房保障支出、支

付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支出

等。 总体上看，新制度的规定，再度强调了

对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 但土地出让的净

收益还依然用于城市建设。

在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的影响方

面， 一些地方政府还基于土地出让收入的

存在扩大了政府借债。 由于转化土地用途

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空间巨大， 很多地方

成立了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 通过挪用土

地出让收入， 甚至以持有的土地抵押向金

融机构大量借贷资金的方式， 加大征地力

度和旧城改造力度，大搞城市建设。按照国

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公告，2010 年底全国

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共计 107174 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占 79%。 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资

金已支出的 96130 亿元中， 用于市政建设

的占 37%，用于交通运输的占 25%，用于

土地收储的占 11%。 至 2010 年底， 全国

省、 市、 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

6576 家，政府性债务余额 49710 亿元。 这

种现实中“经营城市”做法背后的逻辑是，

通过大搞城市建设， 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

增值收入，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由于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制的限制， 地方政

府的这种融资方式往往存在过度倾向，即

在位官员往往会过度透支未来的土地收

益，使得土地收入在长期内不可持续，使得

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财政风险。

四、总结与改革建议

土地出让收入在近些年的大幅扩张，

既有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正面效应， 也有浪

费土地资源、补偿不合理、导致房价过快上

涨等负面效应。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当

正视“土地财政”的现实，强化其管理，尽可

能减少其负面效应。

1．合理规划，不断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的供给，控制工业用地。从我国目前现状来

看，经过前几年的快速扩张，工业用地的规

模不断膨胀且价格偏低， 工业用地的存量

已基本适合未来中国工业化的需要。 而城

市建设用地的控制在过去一段时间却控制

较严，且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囤地行为，

导致土地出让面积与实际开发面积有较大

差距，进而使得房价人为攀高。“十二五”时

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将加速， 自然对于

城市建设土地有更多的需求。 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增加对城市建设用地的

需求。 如果继续目前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的控制， 必然会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的单位

出让价格不断攀升。 为此，在“十二五”时

期，应当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工

业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由此，通过市

场供求关系提高工业用地的价格。 而城市

建设用地供给力度的增加， 一方面可以缓

解房价的涨幅，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地方政

府通过量的增加获得足够的土地出让收

入。在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结构上，中央政

府可规定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应不

低于住房建设土地的 50%。 为解决城市建

设用地增加与农地保护的矛盾， 应当从努

力节约当前粗放的农村建设用地 （如农村

宅基地）方面着手。 为此，可以打破城乡和

区域障碍，设置全国的建设用地指标市场，

要求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时须购买农村建设

用地指标， 即让出售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

地区和农民减少建设用地， 增加农地。 由

此，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通过市场化的方

式减少了农村建设用地， 从而达到农地保

护的平衡。 这种方式也可以使得发达地区

和城市的土地增值收益辐射到全国和农村

地区。

2．加速居民房地产税的实施，将当前

一次性收取的土地财政性收入部分转化为

长期税收。应当说，多数国家都会以土地价

值为税基获得政府税收。例如，很多国家都

通过居民房地产税（或物业税）的形式，从

其土地价值及其增值中获得税收。 在本质

意义上， 我国的土地出让收入净收益可以

视为在土地出让环节收取的税收， 是一次

性提前收取的居民房地产税。然而，我国这

种从土地获取政府收入的形式， 其背后的

激励机制却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比如地方

政府有制造房地产泡沫以获取更高的现期

土地收入的倾向，导致房价过高；任期制还

导致在任者通过借贷等方式有过度支取土

地收益的倾向， 导致地方政府较高的财政

风险。 为此，应加速居民房地产税的实施，

使得地方政府获取来自于土地的收入，部

分从出让环节转移到持有环节， 以改变背

后的激励机制。居民房地产税税率的设计，

应使得地方政府还可以从土地出让环节获

得一部分远低于目前水平的净收益， 而将

另外一部分从房产持有环节收取， 建立地

方政府稳定的财源。

3．加强资金管理，拓宽资金用途。 现有

的制度规定要求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纳入地

方政府的政府性基金之中。 但从审计署抽

查的 2007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财政管理情

况来看， 依然有大量资金未进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程序之中。因此，“十二五”时期

应切实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的资金管理，做

到全额而非部分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基金预

算，接受各级地方人大的监督。在未来还应

进一步探索， 将土地出让的净收益纳入一

般预算管理。在资金用途上，现有制度依然

强调土地出让净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建设。

如果我们将土地出让收入理解为一种财产

税，则目前的这种规定并不合理。 因此，未

来可以探索类似于国外居民房地产税的使

用方式，要放宽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

将部分土地收入纳入地方的一般财政支

出，尤其是用于基础教育方面。在实施居民

房地产税之后， 可以让税收收入纳入一般

预算管理，主要用于基础教育；而剩下的土

地出让一次性收入则纳入基金预算，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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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实执行已有制度，保障被征地农

民的利益诉求。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虽

然土地出让收入不断大幅攀升，但是征地

农民的利益在多数地区却没有得到合理

的补偿，造成了很多矛盾。 事实上，中央政

府对此问题也一再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

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然而当这些制度规

定，遇到地方政府尽可能扩大土地财政收

入的现实需求， 就往往不能得到严格执

行。 2006 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数个规定对这

一问题再度强调，且给出了明确的补偿范

围。 在“十二五”时期，应当切实执行相关

规定，保障农民利益。 从以往经验看，要做

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综合人大、媒体

等各个方面的力量，综合执行才能确保相

关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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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一般的表述 （陈志勇等，2009），“土地财

政”除土地出让金之外，还包含房地产开发、销

售等环节产生的各类税收。然而，土地出让金是

泛义土地财政的主体部分， 且其他税收的高低

与房价中包含的土地出让金密切相关。 因此本

文主要分析土地出让金。

②如 1992 年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

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 中， 就以

“土地出让金”指代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 但在

一些政府文件中，将扣除征地成本、土地开发成

本之后的净收益称之为土地出让金。

一、引 言

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经济

学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问题。 在 20 世

纪的“大萧条”发生之前，经济学家一般认

为在保证基本的政府支出外，财政支出越

小经济增长越快，即认为财政支出对于经

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大萧条”之后，凯

恩斯主义盛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观

点就是应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扩大财政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即认为财政

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这个观

点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政府支出具有“乘数

效应”。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经济“滞涨”

现象使得经济学家重新开始思考财政政策

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有经济学家认为扩

张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是无效的，因

为存在“挤出效应”，相反，扩张的财政政

策， 即过高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

阻碍作用。 那么，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究

竟有没有作用？其作用是正向还是反向的？

为回答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建立了理论框

架进行分析， 并利用经验数据进行验证。

但由于建立的理论框架不同，计量方法各

异，数据来源、处理方式不同，此外还有所

讨论经济体的内在不同，导致经验研究没

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具体到中国的财政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从相关文献来

看，结论仍不一致。

从目前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

关系的文献来看，研究的理论框架主体上

有两种。 一种是由 Ram 在 1986 年的一篇

论文中提出的两部门理论框架，即把经济

划分为两个部门：非政府部门 (私人部门 )

和政府部门，并从资源在非政府部门和政

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入手研究财政支出对于

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这种理论框架为基础

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杨友才 、赖敏晖

*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创新基金项目 2011B1903。

基于半参数模型的财政支出与

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刘 洪 金 林

内容提要:本文以 Ram 的两部门生产函数为理论框架，利用中国 1953~

2010 年的数据，使用半参数模型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实

证结果显示：1953~2010 年，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外部

作用，政府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高于非政府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最终使得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正向总作用。 1978~2010 年，中国财政支

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外部作用， 但政府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仍高于非

政府部门的要素生产率， 使得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向总

作用，但这个正向总作用在统计上不是显著的。

关键词：财政支出 经济增长 政府大小 半参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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